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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92        证券简称：恒基达鑫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50 

 

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《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及相

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》（广东证监[2012]185 号）的

要求，对公司股东、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及其

履行情况进行梳理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公司上市前控股股东的承诺 

（一）控股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

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

起 36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

股份，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。 

承诺期限：2010 年 11 月 2 日至 2013 年 11 月 1 日 

承诺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

（二）控股股东对存在被追缴企业所得税差额及所有相关费用

风险的承诺 

由于珠海市对外商投资企业普遍执行 15%的所得税税率，公司

在 2002 年至 2007 年未区分码头项目与其他项目的经营所得，统一

适用 15%所得税税率，该做法没有明确的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作为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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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，非码头项目的经营所得存在被追缴所得税的风险。公司控股股

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承诺：如日后政府有关部门追缴上述税款，

不可撤销地承诺将无条件地无需公司支付对价地全额承担公司在上

市前各年度因享受上述税率优惠而被追缴的企业所得税差额及所有

相关费用。 

承诺期限：长期 

承诺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

二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

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、实际控制人王青运女士

向公司出具了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》，主要内容： 

1、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，承诺人并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

从事与发行人相竞争的业务，并未拥有从事与发行人可能产生同业竞

争企业的任何股份、股权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有任何权益； 

2、承诺人将来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竞争

的业务，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、收购竞争企业，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

竞争企业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； 

3、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未被遵守，承诺人将向发行人赔偿因违反

上述承诺所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承诺期限：长期 

承诺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

三、公司分红的承诺 

（一）《公司章程》对分红的承诺： 

公司在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，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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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。公司

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。 

承诺期限：公司章程有关上述分红规定的相关条款有效期间 

承诺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

（二）公司《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(2012－2014)》对分红

的承诺： 

1、坚持以现金分红为主，可以采取现金、股票、现金与股票相

结合或者法律、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；  

2、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

下，未来三年每年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

十，其中，现金分红不低于百分之五十，且连续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

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%；  

3、未来三年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，公司董事会

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；  

4、未来三年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、公积金及现金流

状况，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，为保

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应，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

分配。 

如果未来三年内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稳定增长，公司可提高现

金分红比例或实施股票股利分配，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。 

承诺期限：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0 日 

承诺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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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   

二○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




